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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重要提示

1.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 2019年10月25日，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会议应出席董事14名，亲自出席13名，

委托出席1名，胡浩董事委托谷澍副董事长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1.3�本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1.4�本行法定代表人陈四清、 主管财会工作负责人谷澍及财会机构负责人张文武声明并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基本信息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上市交易所

A股 工商银行 601398 上海证券交易所

H股 工商银行 1398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境外优先股

ICBC�USDPREF1 4603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ICBC�EURPREF1 4604

ICBC�CNHPREF1-R 84602

境内优先股

工行优1 360011

上海证券交易所

工行优2 360036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姓名 官学清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邮政编码：100140）

电话 86-10-66108608

传真 86-10-66107571

电子信箱 ir@icbc.com.cn

2.2�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2.2.1�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除特别注明外，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总额 30,426,381 27,699,540 9.84

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 16,660,486 15,419,905 8.05

贷款减值准备(1) 474,985 413,177 14.96

投资 7,454,996 6,754,692 10.37

负债总额 27,755,753 25,354,657 9.47

客户存款 23,368,159 21,408,934 9.15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593,810 1,328,246 19.99

拆入资金 555,143 486,249 14.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2,654,896 2,330,001 13.94

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 6.79 6.30 7.78

注：（1）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客户贷款及垫款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客户贷款及垫款

的减值准备之和。

2019年

7至9月

比上年7至9月增

减（％）

2019年

1至9月

比上年1至9月增

减（％）

营业收入 204,027 7.61 646,942 12.11

净利润 83,998 5.71 252,688 5.2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781 5.80 251,712 5.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83,375 5.40 250,508 5.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1,375,207 55.76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24 9.09 0.71 5.97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24 9.09 0.71 5.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 14.12

下降0.70个百分

点

14.30 下降0.85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9年1至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606

盘盈处理净收益 348

其他 687

所得税影响 (421)

合计 1,220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1,20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16

2.2.2�按中国会计准则与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差异说明

本行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按中国会计准则和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中，截至2019年

9月30日止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并无差异。

2.3�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普通股股东总数为565,553户。 其中H股股东121,124户，A股股东444,429户。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

类别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报告期内

股份增减

变动情况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A股 34.71

123,717,852,

951

无 -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4) 国家 A股 34.60

123,316,451,

864

无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5)

境外法

人

H股 24.17 86,150,241,795 未知 -1,422,539

A股 0.28 1,005,437,145 无 132,286,907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A股 1.03 3,687,330,676 无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A股 0.68 2,416,131,564 无 -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A股 0.40 1,420,781,042 无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

人

A股 0.28 1,013,921,700 无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其他 A股 0.11 396,269,527 无

-349,445,

63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005L －

FH002沪

其他 A股 0.09 323,479,098 无

-677,366,

154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

统 － 普 通 保 险 产 品 －

022L-CT001沪

其他 A股 0.07 236,724,154 无 236,724,154

注：（1）以上数据来源于本行2019年9月30日的股东名册。

（2）本行无有限售条件股份。

（3）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同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4）本行于2019年9月25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通知，财政部决定将所持股权的

10%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划转股份数为12,331,645,186股（约占本行总股本的3.46%），截至2019年9

月30日，相关监管核准等手续尚未履行完毕。 划转后，财政部持股比例为31.14%。

（5）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86,150,241,795股H股，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有1,005,437,145股

A股。

2.4�主要股东及其他人士的权益和淡仓

主要股东及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须予披露的权益或淡仓的人士

截至2019年9月30日，本行接获以下人士通知其在本行股份及相关股份中拥有的权益或淡仓，该等普通股股份的

权益或淡仓已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336条而备存的登记册所载如下：

A股股东

主要股东名称 身份 A股数目（股） 权益性质

占A股

比重(3)（%）

占全部普通股比重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部（1）

实益拥有人 118,006,174,032 好仓 43.77 33.1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2）

实益拥有人 123,717,852,951 好仓 45.89 34.71

所控制的法团

的权益

1,013,921,700 好仓 0.38 0.28

合计 124,731,774,651 46.26 35.00

注：（1）截至2019年9月30日，根据本行股东名册显示，财政部登记在册的本行股票为123,316,451,864股。

（2） 截至2019年9月30日，根据本行股东名册显示，汇金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股票为123,717,852,951股，汇金

公司子公司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股票为1,013,921,700股。

（3）由于占比数字经四舍五入，百分比仅供参考。

H股股东

主要股东名称 身份 H股数目（股） 权益性质

占H股

比重(2)（%）

占全部普通股比

重(2)（%）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1)

投资经理

12,168,809,

000

好仓 14.02 3.4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

实益拥有人 8,663,703,234 好仓 9.98 2.43

Temasek� Holdings�

(Private)�Limited

所控制的法团的权

益

7,317,475,731 好仓 8.43 2.05

Citigroup�Inc.

所控制的法团的权

益

168,422,811 好仓 0.19 0.05

核准借出代理人 4,269,976,445 好仓 4.92 1.20

合计 4,438,399,256 5.11 1.25

所控制的法团的权

益

39,156,970 淡仓 0.05 0.01

注：（1）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确认，该等股份为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投资经理代表若干客户

（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系根据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最

后须予申报之权益披露而作出（申报日期为2019年6月12日）。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安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均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 因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投资经理可

代表客户对该等股份全权行使投票权及独立行使投资经营管理权，亦完全独立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故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非合计方式，豁免作为控股公司对

该等股份权益进行披露。

（2）由于占比数字经四舍五入，百分比仅供参考。

2.5�优先股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境外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数量为2户，境内优先股“工行优1” 股东数量为26户，境内优

先股“工行优2” 股东数量为32户。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优先股表决权恢复事项。

前10名境外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类别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Cede�＆ Co.

境外

法人

美元境外优先

股

- 147,000,000 47.9 - 未知

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

Limited

境外

法人

人民币境外优

先股

- 120,000,000 39.1 - 未知

欧元境外优先

股

- 40,000,000 13.0 - 未知

注：（1）以上数据来源于本行2019年9月30日的境外优先股股东名册。

（2）上述境外优先股的发行采用非公开方式，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为获配售人代持人的信息。

（3） 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 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4）“持股比例” 指优先股股东持有境外优先股的股份数量占境外优先股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工行优1”前10名境内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

类别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200,000,000 44.4 - 无

中国烟草总公司 其他

境内

优先股

- 50,000,000 11.1 -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35,000,000 7.8 - 无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有法

人

境内

优先股

- 30,000,000 6.7 - 无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15,000,000 3.3 - 无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有法

人

境内

优先股

- 15,000,000 3.3 - 无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 15,000,000 3.3 - 无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有法

人

境内

优先股

- 15,000,000 3.3 - 无

中国烟草总公司山

东省公司

其他

境内

优先股

- 10,000,000 2.2 - 无

中国烟草总公司黑

龙江省公司

其他

境内

优先股

- 10,000,000 2.2 - 无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有法

人

境内

优先股

- 10,000,000 2.2 - 无

注：（1）以上数据来源于本行2019年9月30日的“工行优1” 境内优先股股东名册。

（2） 中国烟草总公司山东省公司和中国烟草总公司黑龙江省公司是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05L－FH002沪” 同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具有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持股比例” 指优先股股东持有“工行优1” 的股份数量占“工行优1” 的股份总数（即4.5亿股）的比例。

“工行优2”前10名境内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

类别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150,000,000 150,000,000 21.4 -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120,000,000 120,000,000 17.1 - 无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100,000,000 100,000,000 14.3 - 无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70,000,000 70,000,000 10.0 - 无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

法人

境内

优先股

70,000,000 70,000,000 10.0 - 无

中国烟草总公司 其他

境内

优先股

50,000,000 50,000,000 7.1 - 无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境内

优先股

30,000,000 30,000,000 4.3 - 无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

非国有法

人

境内

优先股

20,000,000 20,000,000 2.9 - 无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有法

人

境内

优先股

15,000,000 15,000,000 2.1 - 无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有法

人

境内

优先股

15,000,000 15,000,000 2.1 - 无

注：（1）以上数据来源于本行2019年9月30日的“工行优2” 境内优先股股东名册。

（2）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山东省公司和中国烟草总公司黑龙江省公司是中国烟草总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与“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同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10名

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持股比例” 指优先股股东持有“工行优2” 的股份数量占“工行优2” 的股份总数（即7.0亿股）的比例。

§3季度经营简要分析

（除特别说明外，本部分财务数据以人民币列示。 ）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实现净利润2,526.88亿元，同比增长5.23%。 年化平均总资产回报率1.16%，年化加权平均权益回报率14.30%。

营业收入6,469.42亿元， 同比增长12.11%。 利息净收入4,531.46亿元， 同比增长6.97%。 年化净利息收益率

2.26%。非利息收入1,937.96亿元，同比增长26.31%，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1,246.35亿元，同比增长9.58%。业务

及管理费1,294.26亿元，同比增长6.44%。 成本收入比20.01%。

报告期末，总资产304,263.8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7,268.41亿元，增长9.84%。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不含应计

利息）166,604.8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2,405.81亿元，增长8.05%，其中，境内分行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6.44亿元，

增长8.48%。 从结构上看，公司类贷款100,403.60亿元，个人贷款62,312.51亿元，票据贴现3,888.75亿元。 投资74,

549.9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7,003.04亿元，增长10.37%。

总负债277,557.5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4,010.96亿元，增长9.47%。 客户存款233,681.5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9,592.25亿元，增长9.15%。 从结构上看，定期存款119,644.05亿元，活期存款109,436.80亿元，其他存款2,258.51

亿元，应计利息2,342.23亿元。

股东权益合计26,706.2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257.45亿元，增长13.89%。

按照贷款质量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2,397.85亿元，比上年末增加47.01亿元，不良贷款率1.44%，比上年末下

降0.08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198.09%，比上年末提高22.33个百分点。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2.93%，一级资本充足率14.16%，资本充足率16.65%，均满足监管要求。

§4重要事项

4.1�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9年

9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

构款项

542,605 384,646 41.07 存放境内商业银行款项增加

贵金属 252,376 181,292 39.21 租出贵金属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117,828 71,335 65.18

受市场价格波动加剧等因素影响， 衍生合

约估值变动增加，导致衍生金融资产、负债

均大幅增加

买入返售款项 1,116,924 734,049 52.16 通过买入返售业务融出资金增加

其他资产 314,920 200,910 56.75 应收业务清算款项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140,156 73,573 90.50

受市场价格波动加剧等因素影响， 衍生合

约估值变动增加，导致衍生金融资产、负债

均大幅增加

卖出回购款项 270,975 514,801 (47.36) 债券质押拆入业务余额减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2,145 1,217 76.2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上升， 导致相应确认的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其他负债 489,796 365,246 34.10 应付业务清算款项增加

其他权益工具 236,018 86,051 174.28 发行优先股和永续债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656 (11,875) 不适用

公允价值变动储备增加和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回升所致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9年

1至9月

2018年

1至9月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1,091 12,655 (91.38) 保本理财产品到期向客户兑付金额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损

失)

10,970 (5,727) 不适用 保本理财未实现收益增加

其他业务收入 62,115 39,737 56.32 保险业务收入增加

其他业务成本 (62,061) (38,234) 62.32 保险业务成本增加

营业外收入 1,627 3,101 (47.53) 盘盈清理及其他营业外收入减少

营业外支出 (571) (933) (38.80) 其他营业外支出减少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净利

润

976 493 97.97 非全资子公司净利润增加

4.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4.2.1�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核准，本行于2019年7月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800亿元人民币的无

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请参见本行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交易所” ）“披露易” 网站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4.2.2�优先股发行情况

经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证监会核准，本行于2019年9月非公开发行700亿元人民币的境内优先股。 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同意，本次境内优先股于2019年10月1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业务平台挂牌转让。 请参见本行在香港

交易所“披露易”网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4.2.3�境外优先股赎回进展情况

本行于2014年在境外发行了29.4亿美元优先股及120亿元人民币优先股。本行董事会于2019年8月29日审议通

过了《关于行使境外优先股赎回权的议案》，本行拟在取得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前提下，于2019年12月10日对全部

前述境外优先股行使赎回权。 2019年10月，本行收到中国银保监会的复函，其对本行赎回境外29.4亿美元优先股及

120亿元人民币优先股无异议。 请参见本行在香港交易所“披露易” 网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4.3�本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适用□不适用

经2019年6月20日举行的2018年度股东年会批准，本行已向截至2019年7月2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

派发了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现金股息，每10股派发股息人民币2.506元（含税），共计分派股

息约人民币893.15亿元。

报告期内本行不涉及派发优先股股息事宜。本行于2019年10月25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优先股股息

分配的实施事宜，拟于2019年11月25日派发境内优先股股息，票面股息率4.5%（含税为4.5%，境内优先股股东所获

得股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境内优先股股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承担），派息总额为人民币20.25亿元；拟于2019年12

月10日派发境外优先股股息，股息率6%（不含税为6%，即为境外优先股股东实际取得的股息率），派息总额折合人

民币约为25.12亿元（按9月末汇率估算，实际以公告日汇率为准）。

4.4�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4.5�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适用√不适用

§5发布季度报告

本报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icbc-ltd.com）。根据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季度报告同时刊载于香港交易所“披露易” 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行网站（www.

icbc-ltd.com）。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9-051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于2019年10月25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本行总

行召开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14名，亲自出席13名，委托出席1名，胡浩董事委托谷澍副董事长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官学清董事会秘书参加会议。 监事会部分成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陈四清董事长主持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本行网站（www.

icbc-ltd.com）。

二、关于优先股股息分配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行分别于2014年12月和2015年11月在境外和境内发行优先股，其中境外募集资金总额为29.4亿美元、6亿欧

元和120亿元人民币，境内募集资金总额为450亿元人民币。在确保资本充足率满足监管法规要求的前提下，本行在

提取法定公积金和一般准备后，有可分配税后利润，满足优先股股息发放的先决条件。 优先股派息分配方案如下：

（一）境内优先股（工行优1）

1.股息率

境内优先股的票面股息率为4.5%（含税为4.5%，优先股股东所获得股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优先股股东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承担）。

2.派息金额

根据境内优先股计息本金450亿元人民币，股息率4.5%，确定本次派发境内优先股股息为20.25亿元人民币。

3.派息时间

根据境内优先股募集说明书，股息支付日期为每年11月23日，由于2019年11月23日为星期六，故今年我行境内

优先股派发时间顺延至2019年11月25日（星期一）。

（二）境外优先股

1.股息率

境外优先股条款和条件确定的各币种境外优先股第一个赎回日前的初始股息率均为6%（不含税为6%， 即为

优先股股东实际取得的股息率）；同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在派发境外优先股股息时，我行需按双边税收协定适用

税率（10%）代扣代缴所得税，根据优先股条款和条件有关规定，相关税费由我行承担。

2.派息金额

根据各币种境外优先股计息本金、股息率和代扣代缴所得税税率，确定境外优先股股息金额如下：

（1）美元优先股

派发美元优先股股息1.96亿美元，其中支付给优先股股东1.764亿美元，代扣代缴所得税1960万美元。

（2）欧元优先股

派发欧元优先股股息4000万欧元，其中支付给优先股股东3600万欧元，代扣代缴所得税400万欧元。

（3）人民币优先股

派发人民币优先股股息8亿元人民币，其中支付给优先股股东7.2亿元人民币，代扣代缴所得税8000万元人民

币。

上述境外优先股股息按2019年9月末汇率（美元兑人民币汇率7.1399；欧元兑人民币汇率7.80605267）折算，

合计派发境外优先股股息25.12亿元人民币，实际派发时分别以相应优先股币种派发。

3.派息时间

根据境外优先股发行通函，股息支付日期为每年12月10日，故今年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时间为2019年12月10

日（星期二）。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三、关于《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3）》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设立董事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落实有关监管要求，进一步优化本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架构，并在全行范围内强化社会责任和消费者权益

保护理念，董事会决定设立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承担关于本行社会责任履行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有

关的职责。

五、关于制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修订《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设立董事会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更好地满足本行美国业务发展和监管合规需要，进一步优化本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架构，董事会决定设立

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

八、关于制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修订《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关于调整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席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

有表决权

票数

同意 弃权 反对 备注

谷澍

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委员

13 13 0 0

谷澍回避

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主席

胡浩

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委员

13 13 0 0

胡浩回避

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

员

梁定邦

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 13 13 0 0

梁定邦回避

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主

席

杨绍信 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 13 13 0 0 杨绍信回避

希拉·C·贝尔 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 13 13 0 0 希拉·C·贝尔回避

沈思 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 13 13 0 0 沈思回避

努特·韦林克

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委员

13 13 0 0 努特·韦林克回避

郑福清 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 13 13 0 0 郑福清回避

梅迎春

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委员

13 13 0 0 梅迎春回避

董轼 不再担任薪酬委员会委员 13 13 0 0 董轼回避

卢永真

战略委员会委员 13 13 0 0

卢永真回避

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薪酬委员会委员

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

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

规定，结合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架构的调整情况以及部分董事的新任情况，为确保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正常运作，

董事会决定对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席进行以下调整：

（一）关于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主席

谷澍先生担任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主席；胡浩先生担任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委员；努特·韦林克先生担任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梅迎春女士担任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委员。

（二）关于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及主席

梁定邦先生担任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及主席；胡浩先生担任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杨绍信

先生担任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希拉·C·贝尔女士担任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沈思先生担任美国

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郑福清先生担任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卢永真先生担任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

员会委员。

（三）关于战略委员会委员

卢永真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委员。

（四）关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卢永真先生担任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五）关于薪酬委员会委员

卢永真先生担任薪酬委员会委员；董轼先生不再担任薪酬委员会委员。

上述任职调整方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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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监事会于2019年10月12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

25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本行总行召开会议。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亲自出席4名，委托出席1名，惠平

监事委托黄力监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由于本行监事长空缺，全体监事共同推举张炜监事主持会议。会议

召开和议案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审议认为，本行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管规定，报告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实际情况。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监事会对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2019年度履职评价实施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监事会对监事2019年度履职评价实施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9-053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境外优先股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2019年10月10日发布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赎回

境外优先股的公告》，本行于2014年12月10日在境外发行的29.4亿美元优先股及120亿元人民币优先股（简称境外

优先股）赎回事宜已获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且本行已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保监会）的

复函，中国银保监会对本行赎回前述境外优先股无异议。 根据境外优先股条款和条件（简称条款和条件），本行拟

于2019年12月10日（简称赎回日）分别以美元优先股和人民币优先股每股赎回价格（即每股境外优先股的清算优

先金额加上自前一股息支付日（含该日）起至赎回日（不含该日）为止的期间的应计但尚未派发的股息（简称本次

股息）），赎回上述全部美元优先股和人民币优先股。

美元优先股的赎回价格总额为3,116,400,000美元（为美元优先股存续清算优先金额总额2,940,000,000美

元以及美元优先股本次股息176,400,000美元的加总）。人民币优先股的赎回价格总额为人民币12,720,000,000

元 （为人民币优先股存续清算优先金额总额人民币12,000,000,000元以及人民币优先股本次股息人民币720,

000,000元的加总）。 有关本次股息派发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本行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

公告》。

赎回款项的支付应当符合条款和条件的规定。 上述美元优先股的赎回款项将通过The� Depository� Trust�

Company或其代持人向于登记日（应为赎回日前的清算系统工作日，即2019年12月9日）收市时登记在册的人士

或按其要求支付。 上述人民币优先股的赎回款项将通过Euroclear� Bank� SA/NV和Clearstream� Banking,�

société anonyme或其各自的代持人向于登记日（应为赎回日前的清算系统工作日，即2019年12月9日）收市时

登记在册的人士或按其要求支付。

在赎回日赎回及注销现存续的上述境外优先股后，本行在境外将不会有任何已发行的美元优先股和人民币优

先股。 据此，本行将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请将相关美元优先股和人民币优先股除牌。

预计时间表如下：

向美元优先股及人民币优先股股东发出赎回通告

北京时间

2019年10月25日

赎回日

北京时间

2019年12月10日

美元优先股及人民币优先股除牌

北京时间

2019年12月11日16:00后

如时间表有修改，本行将另行发布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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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过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的董事会会议情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本行） 在2014年9月19日举行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优先股股票方案的议案》，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方案的约定，决定并办

理向境外优先股股东支付股息事宜。本次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已经本行2019年10月25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icbc-ltd.com)。

二、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

1.�计息期间：自2018年12月10日（含该日）至2019年12月10日（不含该日）

2.�股权登记日：2019年12月9日

3.�股息支付日：2019年12月10日

4.�发放对象

4.1�美元优先股

于2019年12月9日相关清算系统的营业时间结束时（纽约时间下午五时正），在纽约梅隆银行登记在册的本行

美元优先股股东。

4.2�欧元优先股和人民币优先股

于2019年12月9日相关清算系统的营业时间结束时（欧洲中部时间下午六时正），在美国纽约梅隆银行有限公

司（卢森堡）登记在册的本行欧元优先股和人民币优先股股东。

5.�扣税情况

本行本次派发境外优先股股息为196,000,000美元、40,000,000欧元和800,000,000元人民币（含税）。按照

有关法律规定，在派发境外优先股股息时，本行需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按照境外优先股条款和条件有关

规定，相关税费由本行承担。

6.�股息率和发放金额

境外优先股条款和条件确定的各币种境外优先股第一个赎回日前的初始股息率均为6%（不含税为6%， 即为

境外优先股股东实际取得的股息率）。根据各币种境外优先股的计息本金金额、境外优先股股息率和代扣代缴所得

税税率，确定境外优先股股息金额如下：

6.1�美元优先股

本行将派发美元优先股股息196,000,000美元，其中支付给美元优先股股东176,400,000美元，代扣代缴所得

税19,600,000美元。

6.2�欧元优先股

本行将派发欧元优先股股息40,000,000欧元，其中支付给欧元优先股股东36,000,000欧元，代扣代缴所得税

4,000,000欧元。

6.3�人民币优先股

本行将派发人民币优先股股息800,000,000元人民币，其中支付给人民币优先股股东720,000,000元人民币，

代扣代缴所得税80,000,000元人民币。

本行于2019年10月10日发布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赎回境外优先股的公告》，本行于2014年

12月10日在境外发行的29.4亿美元优先股和120亿元人民币优先股赎回事宜已获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 且本行已

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复函，对本行赎回前述美元优先股及人民币优先股无异议。 本行本次美元优

先股及人民币优先股派息和赎回工作将同时进行，届时将分别以美元优先股及人民币优先股每股赎回价格（即每

股境外优先股的清算优先金额加上自前一股息支付日（含该日）起至2019年12月10日赎回日（不含该日）为止的

期间的应计但尚未派发的股息），赎回上述全部美元优先股及人民币优先股，并向美元优先股及人民币优先股股东

支付全部款项。 有关具体情况请参见本行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赎回境外优先股的公告》。

三、境外优先股派息方案实施办法

1.�美元优先股

本行将向The� Depository� Trust� Company（简称DTC）或其代持人派发美元优先股股息。本行要求，DTC或

其代持人在收到任何美元优先股股息后，将根据DTC或其代持人的记录上载明的参与人各自在美元优先股的实益

权益，按比例向参与人账户汇付款项。 对于美元优先股的记录中的任何内容、或者为美元优先股的实益权益所支付

的任何款项，本行和纽约梅隆银行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并且本行和纽约梅隆银行均不负责保存、监督或审阅该等实

益权益的记录。

2.�欧元优先股和人民币优先股

本行将委托美国纽约梅隆银行有限公司（伦敦）担任支付代理人，向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作为 Euroclear� Bank� SA/NV（简称Euroclear）和Clearstream� Banking,� société

anonyme（简称Clearstream,� Luxembourg）的代持人）支付或按其指示予以支付欧元优先股和人民币优先股的

股息。 本行要求，Euroclear或Clearstream,� Luxembourg、或其代持人在收到欧元优先股或人民币优先股的股息

后，将根据Euroclear或Clearstream,� Luxembourg、或其代持人的记录上载明的参与人各自在欧元优先股或人

民币优先股（以适用者为准）的实益权益，按比例向参与人账户汇付款项。

美国纽约梅隆银行有限公司（伦敦）向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付款或

按其指示进行付款，即解除了本行在欧元优先股和人民币优先股项下相关款项的支付义务。 对于向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 Limited支付的每笔款项， 每个账户持有人必须仅通过Euroclear或

Clearstream,� Luxembourg（以适用者为准）取得其享有的份额。 欧元优先股股东或人民币优先股股东自身不是

账户持有人的，对于向代表其持有欧元优先股或人民币优先股的相关账户持有人支付的每笔款项，该所有权人必

须仅通过该账户持有人取得其享有的份额。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公司代码：

603297

公司简称：永新光学

宁 波 永 新 光 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曹其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毛凤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毛凤

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199,995,718.95 1,160,007,746.02 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90,155,668.87 1,029,470,491.36 5.8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9,672,027.91 84,960,105.78 -17.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07,272,853.51 421,584,116.99 -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0,663,346.37 93,089,433.74 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904,124.46 77,414,383.36 9.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43 19.55 减少10.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2 1.48 -37.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2 1.48 -37.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115.26 49,588.4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2,676,567.01 5,311,303.1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 1,284.0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10,346.17 24,696.7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6,269,711.63 13,205,153.35

所得税影响额 -1,342,576.43 -2,832,803.87

合计 7,607,933.12 15,759,221.9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07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永新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32,217,250 29.50 32,217,250 无 0 境外法人

宁波波通实业有限公司 12,122,500 11.10 12,122,5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宁兴(宁波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11,797,500 10.80 0 无 0 国有法人

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8,258,250 7.5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安高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6,434,077 5.89 6,434,077 无 0 境外法人

宁波新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095,000 3.75 4,095,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加茂资讯技术有限公司 3,725,323 3.41 0 无 0 境外法人

毛磊 3,250,000 2.98 3,25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方勇全 757,950 0.6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夏顺东 391,440 0.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79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97,500

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8,258,250 人民币普通股 8,258,250

加茂资讯技术有限公司 3,725,323 人民币普通股 3,725,323

方勇全 757,950 人民币普通股 757,950

夏顺东 391,440 人民币普通股 391,440

张兵峰 28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000

张伟刚 211,9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900

潘德苗 17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400

赵福增 126,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700

林开华 126,040 人民币普通股 126,0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实际控制人曹其东、曹袁丽萍夫妇间接持有永新光电实业有

限公司100%股权。 曹惠婷间接持有安高国际资源有限公司100%股权。 曹惠

婷为曹其东兄长之女儿。

宁波波通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董事、总经理毛磊的配偶及儿子持有

100%股权的公司，宁波新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的员工持股

平台企业，毛磊持有宁波新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8.8903%份额，为

普通合伙人及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报告期资产负债表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同比变化情况

说明

期末数 期末数 变动金额 增减%

货币资金 202,806,467.10 147,868,094.97 54,938,372.13 37.15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 3,410,741.25 -3,410,741.25 不适用

应收票据 950,000.00 188,968.43 761,031.57 402.73 2

预付款项 5,096,578.71 3,287,951.48 1,808,627.23 55.01 3

在建工程 84,003,931.60 63,327,393.65 20,676,537.95 32.65 4

长期待摊费用 594,020.72 236,153.89 357,866.83 151.54 5

预收款项 8,253,428.56 3,257,985.72 4,995,442.84 153.33 6

应交税费 8,136,231.61 4,981,061.14 3,155,170.47 63.34 7

其他应付款 10,703,520.00 21,493,788.71 -10,790,268.71 -50.20 8

递延所得税负债 - 511,611.19 -511,611.19 不适用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9,200,000.00 84,000,000.00 25,200,000.00 30.00 9

1、主要系报告期内经营性现金流入和收回理财资金导致货币资金增加

2、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商业承兑汇票

3、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采购货款增加所致

4、主要系报告期内在建工程增加所致

5、主要系报告期内修整子公司厂房所致

6、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收客户款增加所致

7、主要系企业所得税相比年底增加所致

8、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IPO中介机构费和应付工程款减少所致

9、主要系报告期内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3.1.2报告期利润表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损益项目名称

2019 2018 同比变化情况

说明

1-9月 1-9月 变动金额 增减%

其他收益 5,311,303.13 14,792,778.22 -9,481,475.09 -64.10 1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6,346,595.76 3,376,335.86 12,970,259.90 384.15 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

失以“－” 号填列）

-309,116.25 3,357,500.00 -3,666,616.25 不适用 3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49,588.45 -86,883.93 136,472.38 不适用 4

营业外收入 25,492.64 10,652.53 14,840.11 139.31 5

营业外支出 795.86 102,657.42 -101,861.56 -99.22 6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122,164.79 228,084.73 -105,919.94 -46.44 7

1、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2、主要系报告期内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3、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所致

4、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5、主要系报告期内其他类营业外收入增加所致

6、主要系报告期内其他类营业外支出减少所致

7、主要系报告期内因汇率变动产生的报表折算差额减少所致

3.1.3报告期现金流量表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9,672,027.91 84,960,105.78 -15,288,077.87 -17.99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241,606.77 -54,610,947.47 79,852,554.24 不适用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6,100,000.00 480,167,711.67 -526,267,711.67 不适用 3

1、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2、主要系报告期内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及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3、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现金分红，而上期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取得募集资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其东

日期 2019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297

证券简称：永新光学 公告编号：

2019-036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8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

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4日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会议由董事长曹其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

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并通过《关于核销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依照依法合规、规范操作的原则，对公司

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应付款、其他应付款）进行核销，本次核销的应付款项共27笔，合计金额为

720,192.72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关于核销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8。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297

证券简称：永新光学 公告编号：

2019-037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8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

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4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方燕女士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并通过《关于核销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核销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 同意公司本次核销长期挂账应付款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关于核销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8。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297

证券简称：永新光学 公告编号：

2019-038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的议案》， 公司对一批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

（应付款、其他应付款）进行核销。 本次核销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销应付款项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依照依法合规、规范操作的原则，对公司

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应付款、其他应付款）进行核销，本次核销的应付款项共27笔，合计金额为

720,192.72元。

经公司核查，上述核销应付款项为长期挂账无人催收、债权人注销、吊销或债权人无法联系等

原因形成的无需支付的款项,且账龄均超过4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将上述长期挂

账应付款项予以核销。

二、本次核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核销的应付款项合计720,192.72元，计入2019年度公司营业外收入，将增加2019年度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720,192.72元。 本次核销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及《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核销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符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核销依据合理、充分，能够使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更切合实际，本次核销长期挂账应

付款项事项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

此，我们同意本次核销事项。

四、监事会意见

本次核销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

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

公司本次核销长期挂账应付款项。

特此公告。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6日

●备查文件

1、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